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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交函〔2024〕65 号

关于勐海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88 号建议的答复

岩温扁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修建曼允村委会芭蕉寨至龙潭河路段的

建议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根据《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“十四五”农村公路

建设项目库的通知》（云交规划〔2021〕54 号）原则上保障

一个自然村（组）通一条硬化路；自然村（组）优选通达路

线为未硬化道路，并且经卫星影像审核优选通达路线确实为

该自然村通行主要通道。勐往乡芭蕉寨至龙潭河全长 12 公

里路，不符合以上要求，故未列入项目建设库，所以无法建

设实施该路段。待“十五五”规划期间有相关政策导向后，

县交通局将积极对接上级部门争取后期调整纳入项目库，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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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该路段早日立项实施。

感谢您对交通运输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徐维璐 5123709

勐海县交通运输局

2024 年 6 月 17日

抄送：县政府办公室，县人大选联工委，勐往乡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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